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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《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》
等 15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

铁建设函〔2000〕445号

《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》( T B 10066- 2000)、《铁路

站场客货运设备设计规范》( T B 10067- 2000)、《铁路隧道运营通

风设计规范》 ( T B 10068- 2000)、《铁路隧道防排水技术 规范》

( T B10119- 2000)、《铁路货车车辆设备设计规范》( T B 10031-

2000)、《铁路驼峰信 号设计规范》( T B 10069- 2000)、《铁路驼

峰信号施工规范》( TB 10221- 200)、《铁路区间 道口信号设计规

范》( T B 10070- 2000)、《铁路信号站内联销设计规范》( TB 10071

- 2000)、《铁路通信电源设计规范》( T B 10072- 2000)、《铁路光

缆 PDH 通信工程施工规范》( T B 1021 5- 2000)、《铁路通信用户

接入网设计规范》( T B 10073- 2000)、《铁路车站客运信息设计规

范》( T B 10074- 2000)、《铁路电力牵引供电隧道内接触网设计规

范》( T B 10075- 2000)、《 铁路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》( T B

10076- 2000) 等 15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, 经审查现批 准发布, 自

200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届时, 原《铁路货物车车辆段设计规

范》( T BJ 30- 90)、《铁路货车站修所设计规则》( T BJ 32- 90)、

《铁路光缆数字通信工程施工规定》( T BJ 215- 92) 同时废止。

对工程延续项目勘测设计中新老规范的衔接问题, 按《关于

实施新发布设计规范有关问题的 通知 》(建技〔1999〕88号) 办

理。

以上标准由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, 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和铁

路工程技术标准所组织出版发行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

二○○○年五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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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铁建函〔1998〕43号文的要求编制的。

本规范内容包括总则、地面固定信号、站内轨道电路、转辙

装置、集中联锁、非集中联锁、监测与报警系统、电线路、供电

和其他等十章。

本规范系首次编制, 在执行过程中, 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

践, 认真总结经验, 积累资料。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, 请

及时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 289号, 邮政编码: 100073) , 并抄送铁路

工程技术标准所 (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227 号, 邮政编码:

100020) ,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。

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。

本规范主编单位: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。

本规范主要起草人: 祁祖林、傅世善、冯卫东、张莹荧、张

艳兵、兰树秋、关大慧、杜宽恺、张苑、李恩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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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 则

1.0.1 为统一铁路信号站内联锁工程设计标准, 适应铁路运输生

产安全需要, 提高投资效益和建设水平, 制订本规范。

1.0.2 本规范适用于国家铁路网中标准轨距、客货列车混运、旅

客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 140 km/ h 的铁路信号站内联锁工程设

计。

1.0.3 各种信号机和表示器的显示方式应按铁道部现行的《铁路

技术管理规程》 (简称《技规》, 下同) 的规定执行。采用《技

规》以外的信号显示方式必须经铁道部批准。

1.0.4 铁路信号站内联锁工程设计应根据运输需要和经济发展

水平, 采用不同层次的技术和装备。应积极采用成熟可靠、技术

先进、经济合理、安全适用的新技术、新设备, 做到经济效益好、

工程造价合理、便于维护, 同时应考虑既有设备的合理利用。

1.0.5 铁路信号站内联锁设计年度分为近、远两期, 近期为交付

运营后五年, 远期为交付运营后十年。站内集中联锁信号楼的面

积应按远期设计, 电缆可按近期设计。

1.0.6 涉及行车安全的电路和电路设计, 必须满足发生故障时导

向安全 (简称“故障—安全”, 下同) , 严禁出现导致危及行车安

全的后果。

1.0.7 铁路信号站内工程设计, 应根据车站线路布置、行车及调

车作业需要和选用的信号联锁设备, 绘制车站信号平面布置

图。   

信号平面布置图必须反映线路布置与信号联锁有关的主要特

征以及主要信号设备的位置。

1.0.8  编组站、区段站、大中型旅客站和电源可靠的其他车站,

均应采用集中联锁; 有自动闭塞电力线或电力贯通线的区段, 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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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建成段集中联锁; 无电源或无可靠交流电源的车站及条件暂不

具备的车站, 可采用非集中联锁。

1.0.9 铁路信号站内联锁工程设计, 除应符合本规范要求外, 还

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。

·2·



2 地面固定信号

2.1 设 置 原 则

2.1.1 车站必须装设进站信号机。进站信号机应设在距最外方进

站道岔尖轨尖端 (顺向为警冲标) 不少于 50 m 的地点; 如因调车

作业或制动距离的需要, 可适当延长, 但不宜超过 400 m。

进站信号机为臂板信号机时, 必须装设通过臂板。

2.1.2 车站的正线和到发线上, 应装设出站信号机。出站信号机

应设在每一发车线的警冲标内方 (对向道岔为尖轨尖端外方) 适

当地点。

在调车场的编发线上, 必要时可装设线群出站信号机, 并应

在各编发线路的警冲标内方适当地点装设发车线路表示器。

2.1.3 在有几个车场的车站, 为使列车由一个车场开往另一个车

场, 应装设进路信号机。

2.1.4 进站及接车进路信号机, 应装设引导信号。

2.1.5 通过信号机应设在闭塞分区或线路所所间区间的分界处。

自动闭塞区段的通过信号机, 不应设在停车后可能脱钩的处

所, 也不宜设在启动困难的地点。

三显示自动闭塞区段的进站信号机前方第一架通过信号机的机

柱上, 应涂三条黑斜线。四显示自动闭塞区段的进站信号机前方第一、

二架通过信号机的机柱上, 应分别涂一条、三条黑斜线。

2.1.6 自动闭塞区段内, 当货物列车在设于上坡道上的通过信号

机前停车后启动困难时, 该信号机上应装设容许信号。

进站信号机前方第一架通过信号机不得装设容许信号。

2.1.7 在繁忙的有人看守道口、有人看守的较大桥隧建筑物和可

能危及行车安全的塌方落石地点,可根据需要装设遮断信号机。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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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号机距防护地点不得少于 50 m。

2.1.8 半自动闭塞区段, 进站信号机为色灯信号机时, 应设色灯

预告信号机; 进站信号机为臂板信号机时, 可设预告信号机, 预

告臂板信号机应采用电动臂板。

遮断信号机和半自动闭塞区段通过信号机应装设预告信号机。

预告信号机与其主体信号机的安装距离不得小于 800 m ; 当

预告信号机的显示距离不足 400 m 时, 其安装位置不得小于

1 000 m。

2.1.9 站内集中联锁的车站应根据站内调车作业的需要, 装设调

车色灯信号机。必要时, 可设调车表示器。

2.1.10 驼峰应装设驼峰信号机。

驼峰辅助信号机, 可兼作驼峰复示和出站 (或发车进路) 信

号机用, 根据需要可装设进路表示器。

驼峰复示信号机可根据需要设置。

2.1.11 进站、出站、进路信号机及线路所通过信号机, 因受地

形、地物影响, 达不到规定的显示距离时, 应装设复示信号机。

设在车站岔线入口处的调车色灯信号机, 达不到规定的显示

距离时, 根据需要可装设调车复示信号机。

臂板信号机如需装设复示信号机时, 可装设色灯复示信号机

或电动臂板复示信号机。

2.1.12 当出站信号机有两个及其以上的运行方向, 而信号显示

不能分别表示进路方向时, 应在信号机上装设进路表示器。

发车进路兼出站信号机, 根据需要可装设进路表示器, 区分

进路方向。

双线单方向运行的自动闭塞区段, 设计有反向运行时, 出站

信号机应装设进路表示器。

2.1.13 对发车指示信号或发车信号辨认困难时, 根据需要可在

便于司机�望的地点装设发车表示器, 根据需要可装设供车站值

班员和车长使用的控制设备。

2.1.14 信号机应采用高柱信号机, 色灯信号机在下列处所可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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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矮型:

1 不办理通过列车到发线上的出站、发车进路信号机。

2 道岔区内的调车信号机。

3 驼峰调车场内, 在调车线上设置线路表示器时, 指示机车

上峰的线束调车信号机。

4 特殊情况需设矮型信号机时, 应经铁路局批准, 报铁道部

核备。

2.1.15 信号机应设在列车运行方向的左侧或其所属线路的中心

线上空, 不得已需设于右侧时, 必须经铁路局批准。

咽喉调车信号机不宜设于右侧。

2.1.16 当进站及预告臂板信号机的显示状态不能保证操纵人员

于室外�望时, 在操纵处应装设信号复示设备。

当进站臂板信号机的信号握柄设在扳道房附近时, 如不能保

证车站值班员于室外看见信号显示状态, 在车站值班员室内应装

设信号复示设备。

为了使车站值班员、信号员或扳道员在夜间确认臂板信号机

的显示状态, 应有背面灯光。信号机开放时, 显示小白色灯光; 关

闭或定位时, 显示大白色灯光。

电动臂板信号机不设背面灯光, 在操纵处应装设信号复示设备。

2.2 显 示 要 求

2.2.1 各种信号机及表示器, 在正常情况下显示距离应符合下列

规定:

1 进站、通过、遮断信号机, 不得少于 1 000 m。

2 高柱出站、高柱进路信号机不得少于 800 m。

3 预告、驼峰、驼峰辅助信号机, 不得少于 400 m。

4 调车、矮型出站、矮型进路、复示信号机, 引导信号及各

种表示器, 不得少于 200 m。

在地形、地物影响视线的地方, 进站、通过、预告、遮断信

号机的显示距离, 在最坏条件下, 不得少于 200 m。

·5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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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进站和接车进路信号机应采用具有一定的指示始端速度

含义的专用的信号机型式。

2.2.3 在列车速度大于 120 km/ h 的区段, 当采用速差显示自动

闭塞时, 应重新定义地面信号显示的速度含义。进站与接车进路

信号机的显示应符合速度含义的要求,一种显示只能有一种含义;

当信号显示新旧两种含义不一致时, 应服从于速度含义, 必要时

可采取降级显示措施。降级显示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进站信号机内方只有二个闭塞分区空闲时不能显示绿灯。

2 当进站或接车进路信号机显示两个黄灯或一个黄色闪光

和一个黄色灯光时, 有限速要求, 前架信号机与其距离如满足不

了速度级差的要求时, 应采取降级显示措施。

2.2.4 在自动闭塞区段, 站内正线上同方向两相邻列车信号机间

距离小于闭塞分区长度要求时, 应采取相应降级或限速措施。

特殊地段, 因条件限制, 同方向相邻两架列车信号机 (预告、

遮断、复示信号机除外) 间的距离小于规定的制动距离时, 按下

列方式处理:

1 在列车运行速度不超过 120 km/ h 的区段, 当两架信号机

间的距离小于 400 m 时, 前架信号机的显示必须完全重复后架信

号机的显示; 当两架信号机间的距离在 400 m 及其以上, 但小于

800 m 时, 后架信号机在关闭时, 则前架信号机不准开放。

2 在列车运行速度超过 120 km/ h 时的区段, 两架有联系的

信号机间的距离小于规定速度级差的制动距离时, 应采取必要的

降级或重复显示措施。

2.2.5 设有分歧道岔的线路所, 当列车经过道岔侧向运行时, 色

灯信号机应显示两个黄色灯光。当分歧道岔为 18 号及其以上道岔

时, 显示一个黄色闪光和一个黄色灯光。

线路所的通过信号机能满足闭塞条件时,方可显示开放信号。

自动闭塞区段防护线路所分歧道岔的通过信号机, 其机构外

形和显示方式, 应与进站信号机相同, 引导灯光应予封闭。该信

号机显示红色灯光时, 不准列车越过该信号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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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6 容许信号应在通过信号机显示红灯或灭灯时着灯。

2.2.7 引导信号应显示一个红色灯光和一个月白色灯光。

2.2.8 不办理闭塞的站内岔线, 在岔线入口处设置的调车信号

机, 可用红色灯光代替蓝色灯光。

2.2.9 装有平面调车区集中联锁的车站, 溜放进路上的调车信号

机显示一个月白色闪光灯为准许溜放信号。

2.2.10 在尽头式到发线上, 设置的起阻挡列车运行作用的调车

信号, 应采用矮型三显示机构 (绿灯封闭) , 用红色灯光代替蓝色

灯光。当该信号机红灯熄灭、显示不明或显示不正确时, 应视为

列车的停车信号。

2.2.11 同一咽喉区内有两个及其以上的发车方向时, 其中有的

出站信号机虽无某方向的发车进路, 亦应使其显示方式与该咽喉

区的其他出站信号机一致。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, 信号机机

构外形可不一致。

2.2.12 各种信号机的定位显示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进站、出站、进路、调车、驼峰、驼峰辅助及线路所的通

过信号机, 均以显示停车信号为定位。

2 自动闭塞区段的通过信号机, 以显示进行信号为定位。

3 预告信号机及通过臂板, 以显示注意信号为定位。

4 遮断、复示信号机以无显示为定位。

5 在双线单方向运行自动闭塞区段内的车站 (线路所) , 如将进站

及正线出站信号机转为自动动作时, 以显示进行信号为定位。

2.2.13 各种信号机的关闭时机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自动闭塞区段或集中联锁控制的通过、进站、出站、进路

信号机, 当列车第一轮对越过该信号机后, 该信号机随即自动关

闭。

2 非集中联锁车站的进站信号机及线路所通过信号机, 在列

车进入接车线路轨道电路后自动关闭, 出站信号机应在列车进入

出站方向轨道电路后自动关闭。

3 调车信号机, 宜在调车车列全部进入调车信号机内方后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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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关闭信号。当该信号机外方不设轨道电路或虽设轨道电路而被

占用时, 应在调车车列全部出清该调车信号机内方第一轨道区段

后自动关闭信号; 根据运输需要, 亦可采用在调车车列第一轮对

进入该信号机防护的第一个轨道区段时自动关闭信号。

2.2.14 当信号设备及其电路发生故障时, 有关信号显示应自动

转为关闭状态。预告及复示信号机, 当其主体信号机关闭信号时,

应自动恢复定位。

2.3 机构及灯光配列

2.3.1 色灯信号机的机构、灯光配列方式和用途, 应符合表

2.3.1及下列规定:

1 当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减少灯位时, 应以空位停用方式处

理。

2 以两个基本灯光组成一种信号显示时, 应在一条垂直线上

(进站复示除外) , 并应有一定间隔距离。在高柱信号机上, 不得

用一个三显示机构的上下两灯位显示两个同一颜色灯光。

3 在以两个机构组成的矮型信号机上, 应把最大限制信号设

在靠近线路的机构上。

4 双机构加引导信号机构是一种专门的信号机型式, 唯有它

才能区分始端速度, 具有接车性质的信号机均应采用此型

式。  

5 接车进路兼调车信号机, 为避免与引导信号混淆, 应另设

调车机构 (蓝灯封闭) 于信号柱下部, 也可单设矮型调车信号机

(蓝灯封闭)。

6 一般情况下, 站内高柱色灯信号机的机构设于柱子右侧,

区间高柱色灯信号机的机构设于柱子左侧。

2.3.2 臂板信号机系列、名称和用途应符合表 2.3.2的规定。

2.3.3 电动臂板信号机系列、名称和用途应符合表 2.3.3的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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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3.1 色灯信号的机构、灯光配列和用途

序 号 1 ]2 I3 54 !5 �

机
 
构
 
和
 
灯
 
光
 
配
 
列

高
 
 
 
柱

矮
 
 
 
型

  

名
 
称
 
及
 
用
 
途

预
告
信
号
机

�
矮
型
用
于
桥
隧
�

三
显
示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通
过
信
号
机

�
矮
型
用
于
桥
隧
�

三
显
示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带

容
许
信
号
的
通
过
信
号
机

四
显
示
或
三
显
示
自
动

闭
塞
区
段
通
过
信
号
机

�
矮
型
用
于
桥
隧
�

四
显
示
或
三
显
示
自
动
闭
塞
区

段
带
容
许
信
号
的
通
过
信
号
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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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上表

序 号 6 ]7 I8 59 !10 "

机
 
构
 
和
 
灯
 
光
 
配
 
列

高
 
 
 
柱

矮
 
 
 
型

名
 
称
 
及
 
用
 
途

非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的
出
站
或
通
过
信
号
机

非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带
调
车
信
号
的

出
站
信
号
机

非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两
方
向
出
站
信
号
机

非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带
调
车
信
号
两
方
向

出
站
信
号
机

三
显
示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的
出
站
信
号
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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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上表

序 号 11 r12 ^13 J14 615 "

机
 
构
 
和
 
灯
 
光
 
配
 
列

高
 
 
 
柱

矮
 
 
 
型

 

名
 
称
 
及
 
用
 
途

1 �
三
显
示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带
调
车
信

号
的
出
站
或
发
车
进
路
信
号
机

2 �
驼
峰
及
驼
峰
辅
助
信
号
机
�
高
柱
�

3 �
驼
峰
辅
助
兼
出
站
信
号
机
�
高
柱
�

1 �
三
显
示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两
方
向
的
出
站
信
号
机

2 �
两
方
向
出
站
信
号
兼
发
车
进
路
信
号
机

1 �
四
显
示
或
三
显
示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的
出
站
信
号
机

2 �
发
车
进
路
信
号
机

1 i
四
显
示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带
调
车
信
号

的
出
站
或
发
车
进
路
信
号
机

2 _
驼
峰
及
驼
峰
辅
助
信
号
机
�
高
柱
�

3 �
驼
峰
辅
助
兼
出
站
信
号
机
�
高
柱
�

1 �
四
显
示
自
动
闭
塞
区
段
两
方
向
的
出
站
信
号
机

2 �
两
方
向
出
站
信
号
兼
发
车
进
路
信
号
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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